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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交通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财政

科研项目间接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公务卡管理办法（试

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预

算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结转结余资金内部管理办法（试行）》

等 6个办法已经 2022年 12月 29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执行。执行过程中，

如有问题，请反馈院财务资产处。 

 

        2023年 1月 6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交通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院交通费支出管理，结合院实际，修订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通费包括： 

（一）公务用车改革后经批准留用公务用车的运行维护费用； 

（二）单位组织开展公务活动，以及各类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市内交通费。 

第二章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第三条 公务用车运行费包括公务车辆的保险费、维修保养费、燃料费、过

路过桥费、停车费等必要支出。 

第四条 公务用车运行费应取得合法、有效票据。按规定实行政府采购的，

应附相应资料凭据，并根据规定选择恰当的支付结算方式。 

第三章  市内交通费 

第五条 市内交通费指因公外出、紧急任务加班等，乘坐出租车、网络平台

约车、专业汽车租赁公司车辆，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发生的市内交通开支。 

乘车人应根据实际，合理选择方便、快捷、经济、安全的交通工具。 

第六条 乘车人应在票据背面或以附件形式注明乘车事由及行程，并在市内

交通费发生后及时报销，因加班发生的交通费需提供部门负责人加班事项审批件。 

原则上报销时效不超过一个季度，当年 12 月份发生的交通费，须在次年 3

月底前报销。 

第四章  预算管理 



第七条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应纳入部门预算，并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按需

使用。 

第八条 市内交通费应在预算中列支，并在预算范围内据实支出。无特殊情

况，一般不得调整预算。 

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人员交通出行和经费报销的内控管

理，对本单位人员外出及加班审批、报销审核严格把关。 

    第十条 乘车人须取得真实合法票据，乘车事由及行程真实完整。 

    第十一条 各单位应自觉接受审计等部门对相关经费支出的监督检查，对不

按规定列支和报销交通费的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因公出差发生的交通费，按照《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差旅费管理

办法》（测研院〔2019〕16 号）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财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2017年 11

月 24日印发的《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交通费管理办法》（测研院〔2017〕74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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